关于江宁区卫健委法律服务的论证采购公告  
一、采购人

南京市江宁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二、地址

江宁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(江宁区天印大道671号)二楼会议室

三、★要求
1．类似于标书形式正本1本、副本3本。

2．标书第一页提供报价表，格式如下：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服务内容
	报价（元）
	服务期限

	
	
	
	
	


报价说明：投标人报价是根据文件所确定的范围内的全部内容的价格体现，是为完成文件规定的工作所涉及到的费用。不含专项服务中未预见的重大复杂案件费用，重大复杂案件费用按程序另行报批签订协议。

报名表（报名时填全必交）

	律所名称
	所投项目
	律所资质及附件
	联系人
	联系电话
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备注：报名表论证会开始前现场提交。

所投供应商需在中国境内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，联系人要有律所授权许可等证明资料。

提交的响应文件含服务能力、团队资质、过往案例、报价合理性等内容。

 四、时间

1、发布时间：2026年3月27日（星期五）

2、论证时间：2026年4月3日（星期五）上午9：30
五、讨论项目及要求

	项目名称
	服务期限
	预算金额

	法律服务
	1年
	20万元


（一）服务力量要求

1.主体资质：需为具备合法执业资质、信誉良好、无不良执业记录的律师事务所；优先遴选在卫生健康领域拥有 3 年以上服务经验，且具备医疗纠纷处理、卫健行政执法支持等相关成功案例的机构；

2.团队配置：律师事务所需指定 1 名主办律师（需具备 5 年以上执业经验，熟练掌握卫生健康领域法律法规及政策）、1-2 名辅助律师组成专项服务团队，主办律师需全程牵头对接我委涉法事务；

3.服务能力：具备较强的法律文书起草、纠纷调解、诉讼代理、法律论证能力，能快速响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律支持等紧急法律需求，确保服务时效与质量。

（二）服务内容

1.对重大决策、行政行为、合同行为开展合法性审查、法律论证及风险评估；

2.对政府起草或拟发布的卫健领域规范性文件，从法律层面提出具体修改意见与完善建议；

3.审查或协助起草各类合同、协议及其他法律事务文书；

4.协助我委依法行政，为行政工作提供常态化法律咨询及专项法律论证服务；

5.参与处理管辖范围内未形成诉讼或已形成诉讼的民事纠纷、经济纠纷、信访投诉、行政纠纷，代表卫健委参与医疗纠纷投诉处置；

6.代理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、仲裁等法律事务，作为代理人出庭参与相关活动，依法解决争议；

7.为行政人员开展法律业务培训，协助开展卫健行业法治宣传教育；

8.对特定涉法事项开展调查、协调，出具专业法律意见；

9.承办我委委托的其他法律事务。

六、参与论证采购的潜在供应商如不满足三家，后期将进行招标采购。

七、★参与论证采购的供应商，请提供承诺函。

八、联系人

江宁区卫健委：丁智慧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52135913
江宁区卫健委：钱惠、史定金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51191172
